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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为有效应对火灾、地震、恐怖袭击等各类紧急突发事件，保障人员生命安全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、有序、安全地进行疏散，特制定本紧急疏散管理制度。
二、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1. 应急指挥中心：由单位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，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负责全面指挥紧急疏散工作，制定疏散决策，协调各部门行动，与外部救援力量沟通联系。
1. 疏散引导组：由安保人员、各楼层负责人组成。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引导人员按照预定疏散路线进行疏散，确保疏散过程有序，防止拥挤、踩踏等事故发生。
1. 安全保障组：由后勤保障人员组成。负责在疏散过程中保障通道畅通，对疏散区域进行安全警戒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，协助疏散引导组处理突发安全问题。
1. 通讯联络组：由行政人员组成。负责保持应急指挥中心与各小组、外部救援单位之间的通讯畅通，及时传达指令和信息，收集现场情况并反馈给指挥中心。
三、紧急疏散程序
1. 预警与报告：当发现紧急情况时，现场人员应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，报告内容包括事件类型、发生地点、危害程度等。同时，启动单位内部的警报系统，向全体人员发出紧急预警信号。
1. 启动应急响应：应急指挥中心接到报告后，立即启动紧急疏散应急预案，各应急小组迅速到位，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。
1. 疏散引导：疏散引导组迅速到达各指定位置，通过呼喊、广播等方式引导人员按照预定疏散路线向安全区域疏散。疏散过程中，要提醒人员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（如遇火灾），低姿前行，避免拥挤和推搡。对于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等特殊人群，要安排专人协助疏散。
1. 安全检查：在人员疏散完毕后，安全保障组对疏散区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，确保无人员遗漏，关闭各类电器设备、门窗等，防止发生次生灾害。
1. 人员集合与清点：疏散人员在安全区域集合，由各部门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对本部门人员进行清点，并将清点结果及时报告给应急指挥中心。如发现有人员失踪，应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搜寻。
四、疏散路线规划与标识
1. 疏散路线规划：根据单位建筑物布局、人员分布等情况，合理规划疏散路线。疏散路线应简洁明了，尽量避免曲折和狭窄通道，确保人员能够快速、顺畅地疏散到安全区域。安全区域应选择在远离危险源、地势平坦、通风良好的地方，如空旷的广场、停车场等。
1. 疏散标识设置：在建筑物内的疏散通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等位置设置清晰醒目的疏散标识。标识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图案和颜色，包括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灯具等。疏散指示标志应标明疏散方向和距离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迅速识别并按照指示方向疏散。
五、培训与演练
1. 培训：定期组织全体人员进行紧急疏散知识培训，包括疏散程序、疏散路线、自我保护方法等。新员工入职时，应进行专门的紧急疏散培训，确保其熟悉单位的应急疏散要求。培训可采用讲座、视频演示、实地讲解等多种形式，提高培训效果。
1. 演练：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练，模拟火灾、地震等不同类型的紧急情况，检验和提高各应急小组的协同配合能力、人员的疏散反应能力以及疏散路线的合理性。演练结束后，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，总结经验教训，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不断完善紧急疏散应急预案。
六、附则
本紧急疏散管理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应急指挥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。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制度的要求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确保紧急疏散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应急救护管理制度
一、总则
为提高单位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救护能力，及时有效地对伤病员进行救治，减少人员伤亡和伤残，特制定本应急救护管理制度。
二、应急救护组织及职责
1. 应急救护领导小组：由单位分管领导担任组长，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负责统筹协调应急救护工作，制定应急救护工作计划和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和演练，保障应急救护物资的配备和管理。
1. 应急救护队：由经过专业培训取得急救资格证书的人员组成。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对伤病员进行现场急救处理，包括心肺复苏、止血包扎、骨折固定、搬运护送等。应急救护队应保持 24 小时待命状态，确保在接到急救通知后能够迅速赶赴现场。
1. 后勤保障组：由后勤部门人员组成。负责应急救护物资的采购、储备、管理和维护，确保应急救护物资充足、完好。同时，为应急救护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、设备等支持。
三、应急救护程序
1. 现场评估：应急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，首先对现场环境进行评估，确保自身和伤病员的安全。判断伤病员的病情或伤情，包括意识、呼吸、心跳、出血等情况，确定急救措施。
1. 紧急呼救：如伤病员病情严重，需要外部医疗救援支持，应立即拨打当地急救电话（如 120），准确报告事故发生地点、伤病员人数、病情或伤情等信息，并安排人员在路口接应救护车。
1. 现场急救：根据伤病员的病情或伤情，按照急救操作规程进行现场急救处理。如对心跳呼吸骤停的伤病员进行心肺复苏，对出血部位进行止血包扎，对骨折部位进行临时固定等。在急救过程中，要密切观察伤病员的病情变化，及时调整急救措施。
1. 转运护送：在伤病员病情稳定后，将其转运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。转运过程中，要保持伤病员呼吸道通畅，避免颠簸和二次损伤。应急救护人员应陪同伤病员一起转运，持续进行必要的急救处理，并向医院医护人员详细交接伤病员的病情和急救情况。
四、应急救护物资管理
1. 物资配备：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应急救护需求，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护物资，包括急救箱、担架、止血带、绷带、三角巾、氧气瓶、简易呼吸器等。急救箱内应配备常用的急救药品，如肾上腺素、阿托品、硝酸甘油等，并定期检查药品的有效期，及时更换过期药品。
1. 物资储备与管理：设立专门的应急救护物资储备库，对应急救护物资进行分类存放，建立物资台账，详细记录物资的名称、数量、购入时间、有效期等信息。定期对应急救护物资进行检查和维护，确保物资性能良好，随时可用。对消耗的物资要及时补充，保证物资储备充足。
1. 物资使用与登记：应急救护人员在使用应急救护物资时，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，避免浪费和损坏。使用后，要及时填写物资使用登记表，记录物资的使用情况，包括使用时间、使用地点、使用人员、使用原因等，以便进行统计和补充。
五、培训与演练
1. 培训：定期组织应急救护人员参加专业培训，更新急救知识和技能，提高应急救护水平。同时，面向全体员工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，使员工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识，如心肺复苏、止血包扎等，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进行自救互救。培训可邀请专业的急救培训机构或医护人员进行授课和现场指导。
1. 演练：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救护演练，模拟不同场景下的伤病员急救情况，检验和提高应急救护队的应急响应能力、现场急救能力以及与外部医疗救援力量的协同配合能力。演练结束后，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，总结经验教训，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不断完善应急救护应急预案。
六、附则
本应急救护管理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应急救护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和修订。各部门应积极配合应急救护工作，为应急救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。

